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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书
	申请科室
	总务科

	项目名称
	单间病房电器配置

	预算金额
	30800元

	数量
	电视机 6台、微波炉40台、烧水壶40个

	采购要求
	一、项目内容

我院为单间病房配置电器设备，配置电视机、微波炉、烧水壶（详见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

序号
内容
参考品牌
参数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上限（元）
1
电视机
创维/小米/康佳

屏幕尺寸：43寸
面板类型：LED
分辨率：高清或4K
刷新率：60Hz以上
内存：1+8GB或以上
能效：2级或以上
台
6
1800

2
微波炉
美的/松下/格兰仕

20L 转盘款
尺寸（长×宽×高）：45*36*28cm（允许有5cm偏差）
台
40
400

3
烧水壶
美的/小熊/小米

1.7L
个
40
100

备注：电视机含安装、挂墙支架、机顶盒收纳盒等。
二、投标报价要求
1、本次响应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价格、包装费、运杂费、保险费、卸车费、安装费、人工费、税金及响应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2、供应商单价报价中漏项、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投标报价中，成交供应商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3、供应商总报价金额不超过项目预算金额30800元。

4、成交供应商须开具与响应文件中供应商名称、响应报价一致的普通增值税发票。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响应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2、响应供应商务须具有独立经营的营业执照。
3、响应供应商应具有项目的承接能力、合同的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和良好的信誉。

四、交货期
交货期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15天内送达货物，成交供应商不得无故拖延，否则，采购人有权向第三方采购，所产生的费用及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验收
★1、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合同设备、配件是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用户需求文件的要求。
★2、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具有出厂合格证或合格报告等资料。
3、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满足用户需求。
六、售后质保及要求
1、质保期≥1年，质保期自验收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须进行质量“三包”。
2、质保期内因质量或工艺问题（人为损坏及自然灾害除外），成交供应商应免费保修（包工包料）。
3、质保期内，电话24小时响应，2小时内到场排查故障，1天内完成修复处理。如成交供应商未按约定时间进行维修，采购人可另行安排人员维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在质量保证金中扣除。若在1天内未能完成修复的，成交供应商应无偿提供优于或同等的设备供采购人使用。

4、保修期及文件中未列明的其他项目的保修期按国家现行的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执行。
七、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提供合同金额的有效普通发票（含税），采购人核对发票无误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5%，剩余总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八、违约责任
1、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所导致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和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采购人保留追究成交供应商法律责任及赔偿的权利。
2、成交供应商未按时完成项目，每延误一天按中标总额的5‰向采购人交付违约金，若延误超过30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按照中标总金额的3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对成交供应商不按规定履行义务，在服务中弄虚作假或严重不负责任的，或转包、分包本服务项目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4、成交供应商无故放弃成交资格的，向采购人支付成交价的5%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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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人签字：                           归口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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